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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等級： 一般使用內部使用限制使用密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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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[bookmark: _Toc71532287]
目的 
長庚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、利用，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使用，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、竄改、毀損、滅失或洩漏，特訂定本個人資料管理政策(以下簡稱本政策)，以為遵循。

2 [bookmark: _Toc71532288]依據
2.1 個人資料保護法。
2.2 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。
2.3 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。
2.4 本校「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」

3 [bookmark: _Toc71532289]範圍
本校所有單位。

4 [bookmark: _Toc71532290]目標
4.1 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、「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」、「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」及本校「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」要求，保護個人資料蒐集、處理、利用、儲存、傳輸、銷毀之過程。
4.2 為保護本校業務相關個人資料之安全，免於因外在威脅，或內部人員不當之管理與使用，致遭受竊取、竄改、毀損、滅失、或洩漏等風險，建立本校個人資料管理系統（Personal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，以下稱PIMS）。
4.3 提升對個人資料之保護與管理能力，降低營運風險，並創造本校可信賴之個人資料保護及隱私環境。
4.4 提升本校同仁個人資料保護安全意識，每年不定期辦理個人資料保護人員認知與宣導教育訓練。
4.5 針對個人資料作業流程執行個人資料識別、鑑別高風險或敏感個人資料，並進行個人資料風險評鑑與風險處理作業，以降低違反政策要求的可能性。

5 [bookmark: _Toc71532291]內容
[bookmark: _Hlk57813939]依據「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」，訂定本校個人資料保護資訊與承諾，說明如下：
5.1 僅基於本校各單位法定職務及合法目的下，進行必要之個人資料處理。
5.2 僅針對特定目的蒐集最少的個人資料，且不處理過多的個人資料。
5.3 明確提供自然人其個人資料使用方式與對象的資訊。
5.4 確保處理直接由未成年人蒐集的資訊受到特別保護。
5.5 僅處理相關且適當的個人資料。
5.6 公平與合法地處理個人資料。
5.7 維護本校各單位處理的個人資料分類清冊。
5.8 保持個人資料的正確性，並依需要保持最新。
5.9 僅依法律法規或本校各單位合法目的的要求下，保存個人資料。
5.10 尊重自然人之個人資料行使權利，包含資料調閱權。
5.11 確保所有個人資料的安全。
5.12 僅在被適當保護之下，才能將個人資料傳輸至國境之外。
5.13 如對歐盟其他國家的自然人提供貨物和/或服務，應在適當時，提出處理應對歐盟監管機構的策略。
5.14 個人資料保護法律所允許之例外情形的應用。
5.15 發展與實施PIMS，使政策得以實施。
5.16 適當時，識別內部與外部利害相關團體，以及其對本校各單位PIMS 治理參與的程度。
5.17 明確界定工作人員在PIMS 中之責任與歸責性。
5.18 維護個人資料處理紀錄。

6 [bookmark: _Toc71532292]政策評估
6.1 本政策應每年進行審查評估，以反應法令、技術及業務等最新情況，確保個人資料管理實務作業之有效性。

7 [bookmark: _Toc71532293]實施與修正
7.1 本政策應陳請本校「個人資料保護推行委員會」召集人核定後，公告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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